








第五条 交货

5.1 卖方应于合同生效日后，收到买方预付款后 日安装调试并安装完毕。

5.2 交货地点为买方指定地点。

5.3 卖方应在不迟于每批合同标的备妥待运前 5 日通知买方。

5.5 如果卖方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交货，卖方应按每天迟交合同标的金

额的百分之一 (1%)的比率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

之十(10%) ，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卖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标的的义务。

如果卖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后十日内仍未能交付全部或部分标的，在不妨碍

买方采取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买方可以向卖方发出书面违约通知从而全部或

部分地终止合同。

第七条 技术资料

7.1 技术资料随合同标的同时交付给买方。

第八条 安装

8.1 卖方应于合同生效日后，收到买方预付款后 日安装调试并安装完毕。

第九条 验收

9.1 合同标的的试运行、验收应在卖方的协助下进行。合同标的全部交付并安装

完毕后，由卖方协调进行验收。

第十一条 索赔

11.1 买方有权选择本条款规定的任意或全部救济方式。

11.2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索赔要求后 14 日内作出书面回复，否则该索赔要求将被

视为已被卖方接受。卖方应在买方发出索赔要求后 14 日内，按照买方选择的救

济方法解决索赔事宜。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12.3 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持续超过 20 日，合同任何一方均有权发出书面通

知终止合同。

第十三条 合同的终止

13.1 如果卖方有下述违约行为，买方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合同：

卖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后 10 日内仍未能交付合同标的和/ 或技术资料；或

者卖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任何其它义务，并且在收到买方违约通知后 5日内仍未

能对其违约行为作出补救。

13.4 在买方全部或部分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买方可以以适当的条件取得与未按

合同规定交付的标的和/或文件和/或未提供的服务类似的标的和/或文件和/或

服务，卖方应承担买方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但是，卖方仍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中没有终止的部分。

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14.1 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合同任何一方有权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8.10 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

号），买方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制度规定确定本合同 部分

涉及国家秘密，该涉及国家秘密部分不公告；买方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

律制度的规定与卖方约定本合同 部分涉及商业秘密，该涉及商业秘密部

分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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